关于核定定陶城区管道天然气配气价格和调整居民用管道天然气阶梯价格暨建立天然气价格上下游联动机制的

听证方案

为建立和完善天然气价格定价机制，促进我区天然气行业健康发展，根据国家和省、市的有关要求，针对定陶城区管道天然气配气价格、居民用管道天然气阶梯价格和终端用户销售价格联动机制，我局启动了定价程序，在对定陶县中昆仑燃气有限公司配气成本进行监审基础上，按有关规定对配气价格和销售价格进行测算，在综合考虑我区经济发展水平、企业运营情况和用户承受能力等因素的前提下，拟定本方案。

一、配气价格拟订方案

（一）定价依据：山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进一步规范城镇燃气配气价格监管的通知》（鲁发改价格〔2023〕509号）文件规定，配气价格按照“准许成本＋合理收益”的原则核定。

方案一：收益率按5%测算。配气价格为0.4254元/m³。

方案二：收益率按7%测算。配气价格为0.4667元/m³。

配气价格原则上每三年校核调整一次，如投资、运输气量、配送气量、成本等发生重大变化，可根据实际情况提前校核调整。

二、居民生活用气阶梯价格拟调整方案
（一）定价依据：《山东省物价局关于贯彻落实国家发展改革委发改价格〔2014〕467号文件建立健全居民生活用气阶梯价格制度的通知》（鲁价格一发〔2014〕89号）、《山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落实居民用气价格联动政策的通知》（鲁发改价格〔2023〕286号）和菏泽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重新明确天然气价格上下游联动制度的通知》（菏发改价格〔2022〕39号）。

（二）居民生活用气阶梯价格方案：居民生活用气各阶梯价格按1:1.2:1.5的比例确定，执行居民气价的非居民用户，气价水平按当地居民第一档、第二档气价平均水平执行。终端用户销售价格由购气价格和配气价格组成。经采定陶区中昆仑燃气公司2023年度居民平均购气价格（含税）为2.4391元/立方米，加上拟定的配气价格方案一：0.4254元/立方米，方案二：0.4667元/立方米，终端用户销售价格为：

方案一：

	 
	第一档
	第二档
	第三档

	年用气量
（立方米）
	240（含）以内
	240-600（含）
	600以上

	价格
（元/立方米）
	2.86
	3.43
	4.29


方案二：

	 
	第一档
	第二档
	第三档

	年用气量

（立方米）
	240（含）以内
	240-600（含）
	600以上

	价格

（元/立方米）
	2.90
	3.48
	4.35


　

①阶梯气量以年为周期计算，用气量在周期之间不累计、不结转。不具备集中供热条件的壁挂炉用户（以供热主管部门确认证明为准）,第一档：用气量每户每年0-800(含）立方米。第二档：不具备集中供热条件的壁挂炉用户，用气量每户每年800-1200(含）立方米。

②对学校、养老福利机构等执行居民气价的非居民用户，按第一、第二阶梯价格平均水平执行。 

③家庭户籍人口4人（不含）以上的普通居民用户，每增加1人，第一档气量每年增加60立方米，第二档气量每年增加150立方米。

④对民政部门认定为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对象、特困供养人员的家庭，一档用气量内用气价格仍执行优惠价格，即每立方米1.91元。价差部分由相关职能部门列入财政预算，按照有关规定给予办理。

三、天然气终端用户销售价格联动机制拟订方案
（一）依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建立健全天然气上下游价格联动机制的指导意见》（发改价格〔2023〕682号）、山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健全完善天然气上下游价格联动机制的通知》（鲁发改价格〔2023〕552号）、菏泽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重新明确天然气价格上下游联动制度的通知》（菏发改价格〔2022〕39号）

（二）联动机制主要内容：

①定陶区天然气终端销售价格与企业综合采购价格实行联动。

非居民用气。城镇燃气企业天然气综合采购价格原则上由企业所有采购气量加权平均价格确定。天然气综合采购价格按全部企业气量的加权平均价格确定。企业采购价格明显高于市场公允价格的，可不予联动或降低联动标准。

居民用气。上下游企业签订合同的民生用气优先保障居民生活用气供应。居民用气合同量满足居民用气终端销售量的，按上游企业年度合同量签订的浮动幅度联动；居民用气合同量不足，需采购非居民管道气和其它市场价格气量弥补的，可按照采购量由低到高的价格顺序计入联动范围。

②联动幅度

联动幅度原则上按企业天然气实际综合采购价格减基准门站价格，并考虑购销差率确定。

非居民用气计算公式为：

非居民用气价格联动幅度=（计算期非居民用气综合采购价格－非居民用气城市基准门站价格）÷（1－非居民用气购销差率）

该公式用于计算城镇燃气企业天然气综合采购价格变动后，非居民用户天然气销售价格联动调整水平。其中，综合采购价格是指所有城镇燃气企业采购的天然气（可不包括合同外临时采购的LNG）的含税加权平均价格，气量按天然气采购量确定；购销差率按行业先进水平核定，最高不超过2%。非居民用户天然气销售价格与当地天然气综合采购价格涨跌同向联动调整。

居民用气：

当居民用气合同量满足居民用气终端销售量时，计算公式为：

居民用气价格联动幅度=居民天然气城市基准门站价格×上游企业居民用气价格浮动比例÷（1－居民用气购销差率）

当居民用气合同量不能满足居民用气终端销售量时，计算公式为：

居民用气价格联动幅度=（计算期居民用气综合采购价格－居民用气城市基准门站价格）÷（1－居民用气购销差率）

该公式用于计算城镇燃气企业居民用气综合采购价变动后，居民用户天然气销售价格联动调整水平。其中，综合采购价格是指所有城镇燃气公司采购的天然气（可不包括合同外临时采购的LNG）的含税加权平均价，气量按当地天然气采购量确定；购销差率按行业先进水平核定，最高不超过4%。

在联动周期内各公司的加权平均购进价格变动幅度达到或超过8%时，销售价格按购进价格变动情况进行相应调整；当联动周期内加权平均购进价格变动幅度未达到8%时，销售价格不作调整，其加权平均购进价格增减额纳入下一周期累计计算。期间若遇市场价格浮动较大时，为实现购进价格与销售价格同步同方向调整，可根据企业购销合同及有关资料测算涨价金额，实施联动调整，差额部分在下一周期考虑；若遇国家、省、市政策调整，从其规定。当市场价格持续大幅上涨或居民用气量严重不足，须大量采购非居民气量弥补，造成终端销售价格上涨幅度过大时，居民用气终端销售价格单次上涨幅度最高不超过0.5元。

③联动周期

非居民用气原则上以3个月为一个联动调整周期，居民用气原则上以一年为一个联动调整周期。

④联动程序

居民用气价格联动办法应履行价格听证程序。价格联动办法报经同级人民政府同意后，价格主管部门可按照机制和价格管理权限，在规定的联动幅度内调整终端销售价格。

⑤建立偏差校核机制

因企业天然气购销合同签订不及时或采购的市场气量价格与已联动的价格幅度差异较大时，应建立偏差校核机制予以弥补，即当期联动时的综合采购价格与实际发生的综合采购价格差异，纳入后期联动统筹考虑。

⑥终端销售价格的确定

按照上下游价格联动机制确定终端销售价格，计算公式为：

非居民用气终端销售价格=天然气城市基准门站价格＋非居民用气价格联动幅度＋城镇非居民用气配气价格±上期偏差金额。

居民用气终端销售价格=天然气城市基准门站价格＋居民用气价格联动幅度＋城镇居民用气配气价格±上期偏差金额。

四、调整背景及社会影响

（一）调整背景。今年初，国家发展改革委要求，存在居民气价倒挂的市、县，原则上今年要全部调整到位。省领导在不同会议上也多次要求，各地要尽快疏导天然气购销倒挂矛盾。2024年8月10日，菏泽市调整了城区居民和非居民管道天然气价格，要求县区待市政策平稳落地后，于8月20日后逐步调整，9月底前调整到位。

（二）社会影响。2023年居民用户实际每月平均用气量为10立方米左右，方案一：每户每月平均增加支出3.4元左右；独立采暖用户每户每月平均用气量为31立方米左右，每户每月平均增加支出10.54元左右。方案二：每户每月平均增加支出3.9元左右；独立采暖用户每户每月平均用气量为31立方米左右，每户每月平均增加支出12.09元左右。总体来看，调整后对居民生活影响不大。

　　菏泽市定陶区发展和改革局

　　2024年8月26日    


